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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资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为加强学院固定资产管理, 根据《浙江省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(浙政办发〔2013〕18号)、《浙江工商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（浙商大财〔2008〕55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凡符合下列标准的新建、购入、自制、接受捐赠、融资租赁等资产列为固定资产： 

（一）单位价值在1000元以上，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一般设备； 
（二）单位价值在1500元以上，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专用设备；

（三）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，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资。

专用设备指各种具有专门性能和专门用途的设备，包括各种仪器和机械设备、医疗器械、文体事业单位的文体设备等。

一般设备指办公和事务用的通用性设备、交通工具、通讯工具、家具等。

二、职责分工
学院固定资产实行统一领导、责任到人的管理体制。

学院负责人为资产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资产管理员具体负责学院固定资产的管理，登记固定资产实物明细账，确保账实相符。固定资产使用人对所占有和使用的固定资产的安全和完整负责。
三、日常管理

固定资产使用人负责固定资产的使用、保管与维护，保证固定资产的安全完整，协助做好资产的清查和处置等工作，不得擅自更改固定资产的存放地点。

固定资产使用人非经资产管理部门批准，不得擅自对外出租、出借和调拨所使用的固定资产。确需出租、出借、调拨时，必须报经资产管理部门审查批准，并办理相应资产转移手续。
学院设置固定资产保管明细账，详细记录各品种的数量、单价、金额、使用人、存放点等信息，建立、健全固定资产卡片管理制度，确保账账相符、账卡相符、账实相符。

四、增加管理
固定资产增加是指因购置、调入、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自制、接受捐赠等原因而发生的固定资产价值及数量的增加。

固定资产的购置由学校资产管理部门统一安排采购、提运、验收、入库、报账等手续，各部门不得自行采购。使用学校教育事业经费以外的其他经费（如科研费等）购置设备时，应事先向资产管理部门提出申请。 
凡新建、购置、自制总价值在五万元以上的各类固定资产，必须按学校有关规定实行招标；凡新建、购置、自制总价值在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各类固定资产，必须按学校有关规定实行价格公告制度。严格遵守固定资产的请购审批程序，未经批准擅自采购，财务处不予报销。
接受捐赠、调入的固定资产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办理增置手续。

五、减少管理

固定资产减少是指因报废、报损、报失等原因发生的固定资产价值及数量减少。

固定资产发生损毁、遗失，资产使用人必须尽快查明原因，分清责任，并及时填写“固定资产损坏、遗失情况报告单”报送资产管理部门。
固定资产由于使用人或管理人玩忽职守、保管不善、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遗失或损毁，按照学校有关文件进行处理，追究有关责任人的相关责任。

固定资产经技术鉴定确已失去使用价值或已无维修价值的，由资产使用人向学院提出报废申请。

六、交接管理

学院教职工在岗位轮换、离职、退休时应对所占有和使用的固定资产及时办理移交，在办理完移交手续后方可正式离岗或离校，资产管理员应将资产移交情况及时上报校资产管理部门，由其据以办理资产过户手续，实行动态跟踪管理。
资产管理人员发生岗位变动时，应及时办理工作交接手续，接收人应认真核对所接受资产的账簿记录并进行实地盘点，确保账实相符。对于移交过程中发现的资产损毁、遗失等现象应及时向学院领导和学校资产管理部门报告。
七、资产清查
学院积极配合学校资产管理部门组织的固定资产清查工作，并按照要求认真做好资产自查工作，对固定资产的数量、使用及保管情况等进行盘点核实。对于发生的固定资产盘盈、盘亏，及时查明原因，调整固定资产账面数据，确保固定资产账实相符。

本办法中未涉及到的情况，按照上级部门有关文件内容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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